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

約。

民 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8）

自願公告

償還債券

本公告由民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謹此提

述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2 0 1 6 年 1 1 月 3 日 之 公 告 ， 內 容 有 關 發 行 二 零 一 八 年 到 期 之

400,000,000港元債券（「該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 2017年 8月 18日贖回本金額 400,000,000港元另加利息之債券（「提早贖

回」）。由於誠如2017年8月14日所宣佈，建議收購Xin Feng Holdings Limited股份之

交易並未進行，故提早贖回全數以本公司先前就該項交易支付之 400,000,000港元

訂金另加利息之退款提供資金。

提早贖回將使本公司能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重組其債務組合，故此董事認為提

早贖回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民生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梁奕曦

香港，2017年8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主席）、鄭嘉淇小姐、張國偉先生、梁奕

曦先生及袁輝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學廉先生、李成法先生及黃德銓

先生。


